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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党组中心组深入学习研讨党的二十大精神


















































 

便民问答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保？
问：什么是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哪些人可以参保？
答：首先，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是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
一种，主要面向没有就业的城
乡居民建立。具体来说，具有
本市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
在校学生），不属于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
乡居民，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

问：我曾经参加过职工养
老保险，现在没有工作了，可
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答：如果您是本市户籍
的城乡居民，可以在职保停
止缴费期间参加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如果您找到新工
作，按规定继续参加职工养

老保险。将来在您办理养老
待遇申领手续时，您的职工
养老保险账户和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账户将按规定进
行转移衔接。

灵活就业后，之前在单位
缴纳的养老保险怎么办？

问：小丽原先在公司上
班，前两个月辞职做起了网络
主播，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
保。小丽担心，她之前在公司
缴纳的养老保险怎么办呢？

答：根据相关规定，参保
人员流动就业，养老保险权益
可以累计计算。参保人原来有
单位，后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参保，前后的缴费年限、个
人账户储存额可以累计计算。
不管她在哪里干，养老保险都
接着算。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精神，在
局局领导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就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谈了学习体会。
大家表示，党的二十大取得了
丰硕的政治成果、实践成果、理
论成果、战略成果、制度成果，
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胸怀“国之大者”、
坚持“四个放在”，更加自觉用党
的二十大精神统一思想、指引方
向、谋划工作，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赋予人社领域的目标任务，继
续当好全国人社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开路先锋和示范标杆。

赵永峰同志指出，学习好
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
神，是局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与头等大
事。一要反复学、深入学，坚持
把集体学习和个人深钻细研紧

密结合，以反复学、深入学的韧
劲，花更多时间、下更大气力，
原汁原味读原文、悟原理，持续
加深理解，不断提高思想认识，
由浅及深、由表及里逐步达成
学习目标，切实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
动。二要系统学、全面学，坚持
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
习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结
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人

社工作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
来，把人社工作放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全局中进行观照，
放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中进行思考，更加有的放
矢地深化改革、服务发展、保障
民生、促进和谐，做到既为一域
增光、又为全局添彩，切实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学思践悟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实际行动。三要对标对表、狠
抓落实，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指引，紧密围绕上海的使
命任务，结合人社主责主业，确
保今年各项工作圆满收官，科
学谋划好明年各项工作，着眼
全局、敢为先锋、勇于探路，不
断增强斗争意识和斗争本领，
以更富创新性的工作奋力推动
上海人社事业再上新水平，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真抓实
干、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

近日，人社部调解仲裁管
理司副司长段光新一行分别
赴宝山区、虹口区开展劳动人
事争议调处调研。市人社局副
局长谈琳、宝山区副区长薛飒
飒、虹口区副区长章维、市人
社局二级巡视员李钢、市人社
局调解仲裁处处长邱宝华等
陪同调研。

段光新副司长带队赴宝山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 区 调 研
时，不同类型
的6家典型企
业 分 别 介 绍
了 本 企 业 在
员工管理、内
部 争 议 协 商
化 解 等 方 面
的 经 验 和 做
法。段光新回
应 了“ 小 红
书”企业代表
提 出 的 竞 业
限 制 适 用 范
围问题；肯定
了人力资源头部企业“薪得付
（CDP）”在企业内部设调解组
织积极化解劳动争议的做法；
及本土知名企业“相宜本草”
以人为本、关爱员工的企业文
化；对“圆通”“饿了么”“达达”
等知名快递、电商新业态企业
的劳动争议预防调处提出了
希望。

段光新一行赴北外滩街
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长
治路分站和建设者之家实地
调研时，详细了解了基层调解
的开展情况，并在北外滩和谐
劳动家园工作站召开了调解

仲裁工作调研会。段光新充分
肯定了虹口区在设立街道、楼
宇、商圈等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组织工作中的创新与实践，强
调了：重点关注以民营和小微
企业为主的楼宇劳动关系，助
力中小企业纾难解困；针对上
海楼宇和商圈集聚效应明显
的特点，加强合作，并总结上
海成功经验，向全国进行推

广；加大争议预防预警力度和
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合规用工
和劳动者理性维权，将劳资矛
盾隐患化解在源头；与工会、
企联、工商联等部门协调联
动、多元化解，特别要在岁末
年终做好农民工欠薪类案件
的处置工作，注重群体性、突
发性、极端类事件的应对和处
置，努力遏制住争议案件的高
发态势。

在全市各区人社局分管
领导、市区仲裁机构负责人调
研调度会上，市人社局谈琳副
局长还向司领导汇报了本市

劳动争议案件总体形势及调
处情况，并表示“上海人社将
守牢稳定底线，确保完成任
务；站稳人民立场，持续优化
服务；坚持守正创新，争取更
大突破。”

活动最后，段光新充分肯
定了上海调解仲裁工作，希望
上海不仅要做好争议处置工
作，更要着眼大局，做好以下

工作：一是做
好 风 险 隐 患
排查，协同劳
动关系三方，
做 好 争 议 预
防工作；二是
进 一 步 发 挥
街 镇 调 解 组
织作用，加大
争 议 预 防 调
解力度；三是
加 大 在 办 案
件 的 处 置 力
度 ，统 筹 调
度、增强争议
化解力量；四

是加强与劳动监察执法部门
的协同，完善协同机制，依法
高效处置劳动争议；五是加强
裁审协调，减少裁审差异率，
提升仲裁公信力。段光新要求
调解仲裁部门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担负起维护劳动关系
和谐的政治责任，发挥在稳定
就业、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
的重要作用。段光新向战斗在
上海调解仲裁一线的工作人
员表示慰问，希望大家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做好年底结案
工作。

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副司长带队在沪调研

问：单位职工发生了工
伤，该如何就医呢？

答：职工发生工伤，应持
社会保障卡到本市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的，
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
救，伤情稳定后，应及时转往
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治
疗。提醒：工伤认定后，职工
只要持社会保障卡、工伤认
定相关文书就诊，即可由工
伤保险基金直接结算，无需
另行办理报销手续。

从业人员经认定为工伤
后符合以下条件才能进行工
伤医疗费结算：一是工伤人
员就医时与工伤责任单位在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且单位为
其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二
是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应符合
国家和本市“工伤保险三个
目录”。三是对于因第三人的
侵权行为被认定为工伤的，
工伤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
支付（这里的“第三人”是指
除工伤人员本人、用人单位
以外的其他人员），不属于结

算范围。
问：如果员工在外省市

出差发生了工伤，无法及时
回沪，该怎么办呢？

答：因公外出在统筹地
区外（含境外）发生工伤事
故，经当地医疗机构抢救脱
离危险伤情稳定后，应当及
时转到本市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治疗。若后续仍需至异
地就诊的，应经本市三级甲
等医院出具建议工伤人员
前往外省市就医（含转诊原
因等内容）的转诊单或医嘱
并办理“工伤异地就医备
案”后，即可至外省市医疗
机构就医。

问：那如果对于一些长
期外派在外省市工作的员
工，一旦发生工伤，也必须回
沪治疗吗？

答：长期居住在外省市
的工伤人员由所在单位办理

“工伤异地就医备案”，即可
选择 1 至 2 家当地工伤保险
协议医疗机构作为工伤人员
治疗工伤的医疗机构。

工 伤 就 医 三 问 三 答

11 月 17 日下午，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集
体学习研讨。局党组书记、
局长赵永峰同志主持会议
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市委要求，以强
烈的政治担当和有力的组
织领导，认真做好局系统
学习宣传贯彻各项工作，
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
面落实上下狠功，不折不
扣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上海人社领域尽快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